
的原装正品,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、规格和性能的要求。

3.供货数量以每次供应商实际送货时的采购人签收单为结算凭

证。

4.承诺对农民使用项目产品过程中的疑惑及产生的问题及时予

以解决。

六、付款方式

1.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,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

式有效的发票及申请材料向乙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30%(即 是预付

款),预付款为 1527600元 。

2.采购物资运达甲方指定地点,完成移交、发放等工作,并提交

相关文档资料后,30个工作日内,甲方凭乙方开具的正式有效的发

票及申请材料向乙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80%(即是进度款),进度款

为 2546100元。

3,物资全部送达且没有质量问题,通过验收后,甲方凭乙方开具

的正式有效的发票及申请材料向乙方支付至合同金额的 100%(即是

尾款),尾款为 1018503,94元 。

4.甲方凭乙方开具的发票将物资采购款转入乙方指定收款帐户 :

开户行: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曙光支行

收款人户名:中农惠世 (北京)农业科技有限公司

账号影: 11053201040006090

七、双方责任

1.项 目开展后,因 甲方自身原因导致项目有重大变化和更改,甲

方必须书面通知乙方,并应适当顺延工期的时间和增减相应的供应

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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